附件一

民眾災害垃圾清理原則

1、 請民眾將易腐敗、發臭的垃圾與其他廢棄物分開堆放，以便當地環保單位規劃，優先清運易腐敗垃圾。

2、 不易腐敗之廢棄家電或大型傢俱等，如需排出，則置於附近的空地或路旁或暫置於環保單位規定之暫置地點，以不影響救災及交通通暢為原則。

3、 加速清除住宅地區垃圾及市集地區垃圾，並選擇適當之地點設置集中轉運，先以小型山貓及小型車集中，再以怪手或大型車轉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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